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丹阳顺景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

公司”“公司”）因执行《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的部分重整财务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

涉及 1 名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2024 年 9 月 9 日，公司收到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镇江

中院”）送达的（2022）苏 11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申请人王锁二

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 

2024 年 10 月 30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了《花王生态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出资人组会议表决通过了《花王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之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88）、《关于出资人组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

及 2024 年 11 月 9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98）。 

2024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镇江中院送达的（2024）苏 11 破 1 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镇江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06）及《重整计划》。依据《重整计划》，以镇江中院裁定

批准公司重整计划之日的公司总股本 406,847,052 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约

11.55346 股的比例（保留到小数点后五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470,049,049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876,896,101 股。前述转增股票 470,049,049



股已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其中，由重整财务投资人或

其指定主体受让 214,737,580 股，占公司总股本（以公司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总

数 884,646,101 股为准，下同）的 24.27%，限售期为自取得前述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2024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镇江中院送达的（2024）苏 11 破 1 号

之二《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

序。前述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重整计划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实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22）、2024 年 12 月 31 日披露的

《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及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33）及《关于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4）。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重整财务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取得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恺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恺博智赢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158,064 

3.86% 

2 罗秋娥 8,781,149 0.99% 

3 
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厦

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847,743 

1.45% 

4 徐博 29,251,460 3.31% 

5 乐贝尔 16,403,716 1.85% 

6 赵香梅 38,893,727 4.40% 

7 陈赛平 6,861,716 0.78% 

8 北京恒尘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9,479,329 2.20% 

9 楼益女 20,000,000 2.26% 

10 丹阳先进半导体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28,060,676 3.17% 

合计 214,737,580 24.27% 

注 1：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松树华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基金产品，为其指定持股主

体。 

注 2：丹阳先进半导体科技中心（有限合伙）为苏州益波元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指定持股主体。 

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镇江中院于 2024 年 12 月 27 日将前述转增股

票扣划至重整财务投资人名下证券账户。 

《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确定：对于郑州水务建筑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原始股东应付花王股份的 1,693.09 万元业绩补偿款（以下简称“业绩补偿款”），

产业投资人及财务投资人上海恺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恺博智赢 2 号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产品代码：SAJU64）、罗秋娥、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徐博、乐贝尔、赵香梅、陈赛平、北京恒尘咨询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楼益女将对业绩补偿款在法院裁定批准公司重整计划时的实际金额承诺

承担现金兜底责任，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重整投资人内部各自兜底义务的

比例按照重整投资人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股票数量比例或重整投资人约定确定。

截至目前，重整投资人对业绩补偿款事项无其他约定。 

上海恺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代表“恺博智赢 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产品代码：SAJU64）、松树慧林（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徐博、乐贝尔、

赵香梅、陈赛平、楼益女合计 7 名重整投资人已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

协议》按照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股票数量比例承担了兜底责任，向公司合计支付

现金 7,685,083.05 元。前述 7 名重整财务投资人及其指定主体和丹阳先进半导体

科技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186,477,102 股股份已于 2026 年 1 月 8 日上市流

通，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1 月 1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截至目前，罗秋娥已根据《重整计划》及《重整投资协议》按照在公司重整

中取得的股票数量比例承担了兜底责任，向公司支付现金 425,990.29 元，现罗秋

娥申请其持有的 8,781,149 股限售股于 2026 年 2 月 2 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202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为执行《重整计划》而转增的股份完成登记后，

公司总股本为 876,896,101 股，本次限售股形成。2026 年 1 月 16 日，公司完成

2025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 7,750,000 股限制性股票登记

手续，公司总股本由 876,896,101 股变更至 884,646,101 股。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不因此发生变动，仍为 8,781,149 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1、关于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的重整财务投资人共计 1 名，为罗秋娥。 

该重整财务投资人承诺：自取得转增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受前述内容

的限制。 

2、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重整财务投资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8,781,149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99%。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2 月 2 日。 

3、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罗秋娥 8,781,149 0.99% 8,781,149 0 

合计 8,781,149 0.99% 8,781,149 0 

4、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其他 8,781,149 12 

合计 / 8,781,149 /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前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 
198,338,221 22.42% -8,781,149 189,557,072 21.43% 

二、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686,307,880 77.58% 8,781,149 695,089,029 78.57% 

三、股份总数 884,646,101 100.00% 0 884,646,101 100.00% 

六、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就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

下： 

1、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 

3、经核查，本次解除限售的重整财务投资人罗秋娥针对业绩补偿款已按其

在公司重整中取得的股票数量比例承担了兜底责任，向公司支付现金 425,990.29

元； 

4、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